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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奬學金由本系林伯英教授捐贈。林伯英教授於八十四年度榮獲第五屆「吳修 

齊先生紀念雙親文教基金會」頒贈之「大孝獎」，獎金新臺幣參拾萬元。林教
授悉數捐出獎額，充做本獎學金之基金。基金新臺幣參拾萬元，由本校專戶儲
存保管。九十三年更名為「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清寒奬助學金」開放各
界人士捐助。每年奬助金額，由本系盈餘支付。九十六年更名為「英國語文學
系獎助學金」。 

 

第二條 獎助對象限本系大學部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及碩士班學生。獎助學金皆以 

大學部學生為優先。 

 

第三條 申請資格： 

助學金： 

1.本系學士班學生有以下任一項具體事蹟者：孝行卓著、家境清寒、身心
障礙或需協助家計。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 

 

獎學金：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 

2.該學年度未享有本系其他獎學金者。 

 

第四條 獎助名額：以助學金每學年五名為原則，該學年度未享有本系其他助學金者為 

       優先，如獲獎人數不足五人，將以當年度剩餘之金額鼓勵成績優秀學生。 

 

第五條 獎助金額：助學金每名新臺幣壹萬元，獎學金每名新臺幣四仟元。 

 

第六條 申請時間：  

每年自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條 申請手續：  

     1. 填妥申請表。   

     2. 備齊歷年成績單、學生操行成績證明及成績排名證明書 

     3. 於指定日期前將以上表件送交系辦公室。  

 

第八條 評選辦法：由本系「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議決之。  

 

第九條 獎學金頒發方式：  

公佈得獎名單後，由系辦造冊將獎助學金匯到學生戶頭。 

 

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